
平 成 30 年 度

富津市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

歳　入　歳　出　決　算　書



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入 歳 出 決 算 書

 歳 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予算現額と収入  ┃
┃      款      │      項      │  予 算 現 額  │  調  定  額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収 入 済 額   │  不 納 欠 損 額  │  収 入 未 済 額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済額との比較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1 国民健康保険税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1,181,006,000 │        1,893,087,757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1,142,275,152 │           58,527,187 │          692,285,418 │         △38,730,848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国民健康保険税       │      1,181,006,000 │        1,893,087,757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1,142,275,152 │           58,527,187 │          692,285,418 │         △38,730,848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2 使用料及び手数料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600,000 │              426,15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426,150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    △173,85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手 数 料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600,000 │              426,15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426,150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    △173,85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3 国庫支出金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500,000 │              301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301,000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    △199,00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国庫補助金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500,000 │              301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301,000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    △199,00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4 県支出金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4,475,367,000 │        4,256,408,525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4,256,408,525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△218,958,475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県負担金             │      4,475,367,000 │        4,256,408,525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4,256,408,525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△218,958,475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5 財産収入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51,000 │               43,957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43,957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      △7,043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財産運用収入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51,000 │               43,957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43,957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      △7,043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6 繰 入 金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569,148,000 │          545,896,792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545,896,792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 △23,251,208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一般会計繰入金       │        449,336,000 │          425,896,792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425,896,792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 △23,439,208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2 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 │        119,812,000 │          120,000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120,000,000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      188,00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7 繰 越 金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131,931,000 │          131,931,512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131,931,512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          512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繰 越 金             │        131,931,000 │          131,931,512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131,931,512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          512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8 諸 収 入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6,804,000 │           29,126,03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27,719,435 │              504,034 │              902,561 │           20,915,435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延滞金加算金及び過料 │          3,252,000 │           22,031,89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22,031,890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   18,779,89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2 雑    入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3,552,000 │            7,094,14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5,687,545 │              504,034 │              902,561 │            2,135,545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歳   入   合   計        │      6,365,407,000 │        6,857,221,723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6,105,002,523 │           59,031,221 │          693,187,979 │        △260,404,477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1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2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

 歳 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予算現額と支出  ┃
┃        款        │         項         │  予 算 現 額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支 出 済 額   │   翌年度繰越額   │  不  用  額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済額との比較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1 総 務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68,548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157,829,400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0,718,600 │           10,718,60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総務管理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36,054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128,127,998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7,926,002 │            7,926,002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2 徴 税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31,105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28,826,829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2,278,171 │            2,278,171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3 運営協議会費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693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202,678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490,322 │              490,322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4 趣旨普及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696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671,895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24,105 │               24,105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2 保険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4,392,370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4,139,676,094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252,693,906 │          252,693,906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療養諸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3,766,453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3,591,458,773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74,994,227 │          174,994,227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2 高額療養諸費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593,602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533,352,701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0,249,299 │           60,249,299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3 出産育児諸費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25,215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9,664,620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5,550,380 │           15,550,38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4 葬祭諸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7,000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5,200,000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1,800,000 │            1,800,00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5 移 送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100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100,000 │              100,00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3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費納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1,559,569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1,559,145,658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423,342 │              423,342 ┃
┃   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医療給付費分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1,061,346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1,061,344,598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1,402 │                1,402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2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等分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345,597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345,596,595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405 │                  405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3 介護納付金分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52,626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152,204,465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421,535 │              421,535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4 共同事業拠出金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5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875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4,125 │                4,125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共同事業拠出金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5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875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4,125 │                4,125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5 保健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92,395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74,945,974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7,449,026 │           17,449,026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特定健康診査等事業費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43,362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39,400,947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3,961,053 │            3,961,053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2 保健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49,033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35,545,027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3,487,973 │           13,487,973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6 基金積立金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41,445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41,437,957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7,043 │                7,043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基金積立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41,445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41,437,957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7,043 │                7,043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7 公 債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500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500,000 │              500,00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公 債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500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500,000 │              500,00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8 諸支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00,575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94,802,472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5,772,528 │            5,772,528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償還金及び還付加算金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00,575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94,802,472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5,772,528 │            5,772,528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9 予 備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0,000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0,000,000 │           10,000,00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予 備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0,000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0,000,000 │           10,000,00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歳   出   合   計             │        6,365,407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6,067,838,430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297,568,570 │          297,568,570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                歳入歳出差引残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7,164,093 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1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2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平 成 30 年 度

富津市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

歳入歳出決算事項別明細書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（款）   1  国民健康保険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国民健康保険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予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現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額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継続費及び繰越│        │  節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│  調 定 額  │  収入済額  │ 不納欠損額 │ 収入未済額 │    備        考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当初予算額  │  補正予算額  │事業費繰越財源│    計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充 当 額 │        │ 区  分 ┃            ┃  金  額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1│  │  │国民健康保険税          │   1,195,749,000│    △14,743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1,181,006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1,893,087,757│   1,142,275,152│  58,527,187│   692,285,41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国民健康保険税          │   1,195,749,000│    △14,743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1,181,006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1,893,087,757│   1,142,275,152│  58,527,187│   692,285,41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被保険者国民健康保険│   1,182,658,000│    △14,743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1,167,915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1,873,763,789│   1,133,195,702│  57,483,601│   683,084,48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税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医療給付┃            ┃   729,441,000│     790,469,572│     719,304,621│            │    71,164,951│  1 特別徴収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費分現年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・調定額              108,519,75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課税分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・収入済額            108,656,762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（未還付分  137,009円を含む。）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徴収率 100.1%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2 普通徴収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・調定額              681,949,81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・収入済額            610,647,85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（未還付分  1,116,627円を含む。）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徴収率  89.5%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2後期高齢┃            ┃   216,322,000│     228,432,855│     207,688,277│            │    20,744,578│  1 特別徴収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者支援金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・調定額               30,052,247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分現年課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・収入済額             30,062,93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税分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（未還付分  10,691円を含む。）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徴収率 100.0%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2 普通徴収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・調定額              198,380,60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・収入済額            177,625,33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（未還付分  144,202円を含む。）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徴収率  89.5%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3介護納付┃            ┃    84,570,000│      84,055,816│      71,737,951│            │    12,317,865│  1 介護納付金分現年課税分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金分現年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1,737,951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課税分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（未還付分  45,171円を含む。）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徴収率  85.4%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4医療給付┃            ┃   100,994,000│     559,319,402│      98,034,191│  41,268,220│   420,016,991│  1 医療給付費分滞納繰越分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費分滞納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8,034,191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分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（未還付分  474円を含む。）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徴収率  17.5%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5後期高齢┃            ┃    23,257,000│     132,198,646│      23,178,289│  10,103,820│    98,916,537│  1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分滞納繰越分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者支援金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,178,28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分滞納繰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（未還付分  83円を含む。）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越分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徴収率  17.5%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6介護納付┃            ┃    13,331,000│      79,287,498│      13,252,373│   6,111,561│    59,923,564│  1 介護納付金分滞納繰越分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金分滞納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,252,37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分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（未還付分  93円を含む。）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徴収率  16.7%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退職被保険者等国民健康保│      13,091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13,091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19,323,968│       9,079,450│   1,043,586│     9,200,93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険税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医療給付┃            ┃     5,811,000│       3,933,328│       3,844,18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89,148│  1 医療給付費分現年課税分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費分現年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,844,18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課税分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徴収率 97.7%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2後期高齢┃            ┃     1,691,000│       1,184,445│       1,157,153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27,292│  1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分現年課税分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者支援金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157,15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分現年課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徴収率 97.7%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税分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3介護納付┃            ┃     1,949,000│         939,284│         913,587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25,697│  1 介護納付金分現年課税分  913,587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金分現年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徴収率 97.3%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課税分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4医療給付┃            ┃     2,519,000│       9,154,064│       2,143,967│     724,532│     6,285,565│  1 医療給付費分滞納繰越分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費分滞納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143,967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分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徴収率 23.4%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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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1  国民健康保険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国民健康保険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予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現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額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継続費及び繰越│        │  節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│  調 定 額  │  収入済額  │ 不納欠損額 │ 収入未済額 │    備        考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当初予算額  │  補正予算額  │事業費繰越財源│    計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充 当 額 │        │ 区  分 ┃            ┃  金  額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5後期高齢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576,000│       2,067,611│         527,304│     150,170│     1,390,137│  1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分滞納繰越分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者支援金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27,304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分滞納繰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徴収率 25.5%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越分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6介護納付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545,000│       2,045,236│         493,259│     168,884│     1,383,093│  1 介護納付金分滞納繰越分  493,25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金分滞納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徴収率 24.1%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分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2│  │  │使用料及び手数料        │         6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600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26,150│         426,15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6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600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26,150│         426,15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督促手数料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6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600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26,150│         426,15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国民健康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600,000│         426,150│         426,15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国民健康保険税督促手数料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保険税督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26,15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促手数料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3│  │  │国庫支出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301,000│         301,00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国庫補助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301,000│         301,00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災害臨時特例補助金      │  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301,000│         301,00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災害臨時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301,000│         301,00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災害臨時特例補助金      301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特例補助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金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4│  │  │県支出金                │   4,477,218,000│     △1,851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4,475,367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4,256,408,525│   4,256,408,525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県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│   4,477,218,000│     △1,851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4,475,367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4,256,408,525│   4,256,408,525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保険給付等交付金        │   4,477,218,000│     △1,851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4,475,367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4,256,408,525│   4,256,408,525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普通交付┃            ┃ 4,356,437,000│   4,133,643,525│   4,133,643,525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普通交付金        4,133,643,52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金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2特別交付┃            ┃   118,930,000│     122,765,000│     122,765,00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保険者努力支援分     16,638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金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2 特別調整交付金（市町村分）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5,437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3 県特別調整交付金（市町村分）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,132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4 特定健康診査等負担金 19,558,000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5│  │  │財産収入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51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51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43,957│          43,957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財産運用収入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51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51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43,957│          43,957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利子及び配当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51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51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43,957│          43,957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利子及び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51,000│          43,957│          43,957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国民健康保険基金利子     43,957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配当金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6│  │  │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569,077,000│          71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569,148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545,896,792│     545,896,792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一般会計繰入金          │     449,265,000│          71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449,336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425,896,792│     425,896,792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会計繰入金          │     449,265,000│          71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449,336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425,896,792│     425,896,792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保険基盤┃            ┃   247,103,000│     244,584,845│     244,584,845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保険基盤安定繰入金(保険税軽減分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安定繰入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2,646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金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2 保険基盤安定繰入金(保険者支援分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,938,845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2その他一┃            ┃   202,233,000│     181,311,947│     181,311,947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事務費繰入金         45,099,92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般会計繰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2 出産育児一時金繰入金  6,440,000 ┃
┃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（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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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6  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一般会計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予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現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額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継続費及び繰越│        │  節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│  調 定 額  │  収入済額  │ 不納欠損額 │ 収入未済額 │    備        考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当初予算額  │  補正予算額  │事業費繰越財源│    計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充 当 額 │        │ 区  分 ┃            ┃  金  額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入金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3 財政安定化支援事業繰入金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,486,39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4 職員給与費等繰入金  112,285,634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2│  │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119,812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119,812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120,000,000│     120,000,00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119,812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119,812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120,000,000│     120,000,00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国民健康┃            ┃   119,812,000│     120,000,000│     120,000,00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国民健康保険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保険基金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0,000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入金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7│  │  │繰越金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131,930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131,931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131,931,512│     131,931,512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繰越金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131,930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131,931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131,931,512│     131,931,512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繰越金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131,930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131,931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131,931,512│     131,931,512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繰越金  ┃            ┃   131,931,000│     131,931,512│     131,931,512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繰越金              131,931,512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8│  │  │諸収入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6,804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6,804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29,126,030│      27,719,435│     504,034│       902,56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延滞金加算金及び過料    │       3,252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3,252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22,031,890│      22,031,89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被保険者延滞金      │       3,2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3,200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22,028,219│      22,028,219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一般被保┃            ┃     3,200,000│      22,028,219│      22,028,219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一般被保険者国民健康保険税（医療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険者延滞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給付費分）延滞金     20,994,974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金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2 一般被保険者国民健康保険税（後期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高齢者支援金分）延滞金  764,634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3 一般被保険者国民健康保険税（介護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納付金分）延滞金        268,611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退職被保険者等延滞金    │          52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52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3,671│           3,671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退職被保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52,000│           3,671│           3,671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退職被保険者国民健康保険税（医療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険者等延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給付費分）延滞金          1,09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滞金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2 退職被保険者国民健康保険税（後期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高齢者支援金分）延滞金      312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3 退職被保険者国民健康保険税（介護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納付金分）延滞金          2,260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2│  │雑入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3,552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3,552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7,094,140│       5,687,545│     504,034│       902,56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被保険者第三者納付金│       3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3,000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,924,351│       1,795,556│     128,795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一般被保┃            ┃     3,000,000│       1,924,351│       1,795,556│     128,795│             0│  1 一般被保険者第三者行為に伴う損害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険者第三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賠償金                1,795,556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者納付金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退職被保険者等第三者納付│          5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50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退職被保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50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険者等第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三者納付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金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3│一般被保険者返納金      │         101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101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,989,414│       1,711,614│     375,239│       902,56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一般被保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100,000│       1,640,322│       1,570,59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69,732│  1 一般被保険者保険給付費返納金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険者返納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570,59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金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2一般被保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1,000│       1,349,092│         141,024│     375,239│       832,829│  1 一般被保険者保険給付費滞納繰越分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険者滞納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返納金                  141,024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分返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納金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（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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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8  諸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2  雑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予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現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額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継続費及び繰越│        │  節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│  調 定 額  │  収入済額  │ 不納欠損額 │ 収入未済額 │    備        考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当初予算額  │  補正予算額  │事業費繰越財源│    計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充 当 額 │        │ 区  分 ┃            ┃  金  額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4│退職被保険者等返納金    │           2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2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,050│           1,05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退職被保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1,050│           1,05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退職被保険者等保険給付費返納金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険者等返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05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納金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2退職被保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険者等滞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納繰越分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返納金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5│療養給付費等負担金      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過年度分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6│療養給付費等交付金      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過年度分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7│特定健康診査等負担金    │           2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2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過年度分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2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8│雑入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395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395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,179,325│       2,179,325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雑入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395,000│       2,179,325│       2,179,325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指定公費負担額立替払分  119,572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2 雑入                  2,059,753 ┃
┠─┴─┴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歳 入 合 計      │   6,250,000,000│     115,407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6,365,407,000│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│   6,857,221,723│   6,105,002,523│  59,031,221│   693,187,979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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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1  総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総務管理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継続費及び  │   予備費支出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 繰越事業費  │      及び 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額       │    流用増減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事故繰越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1│  │  │ 総務費       │     173,575,000│     △5,027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168,548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57,829,4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0,718,6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 総務管理費   │     141,511,000│     △5,457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136,054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28,127,99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7,926,00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一般管理費   │     139,638,000│     △5,457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134,181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26,255,69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7,925,30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1 報      酬 │     2,051,000│       2,042,82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8,176│◎ 一般職人件費          97,433,76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2 給      料 │    45,519,000│      44,356,51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162,483│◎ 国保一般管理総務関係費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,821,93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3 職員手当等 │    27,061,000│      26,572,82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88,17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1 報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4 共  済  費 │    14,206,000│      13,701,84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04,158│     事務補助員報酬      (2,042,824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7 賃      金 │     6,821,000│       5,575,12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245,878│   4 共済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社会保険料          (1,219,519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9 旅      費 │       148,000│          69,12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78,88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7 賃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1,083,000│         906,06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76,937│     賃金                (5,575,12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5,339,000│       4,037,82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301,179│   9 旅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費用弁償               (23,8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3 委  託  料 │    15,314,000│      12,591,84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2,722,152│     普通旅費               (45,32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4 使用料及び │     2,600,000│       2,379,61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20,384│  11 需用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賃借料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(482,377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印刷製本費            (423,686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14,039,000│      14,022,10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16,899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2 役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(3,987,781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(50,04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3 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電算業務委託料     (12,591,848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4 使用料及び賃借料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事務機器借上料      (2,379,616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 連合会負担金 │       1,873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1,873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,872,3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7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1,873,000│       1,872,3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700│◎ 国保連合会負担金       1,872,3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9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県国保団体連合会負担金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872,300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2│  │ 徴税費       │      30,675,000│         43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31,105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28,826,82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2,278,17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賦課徴収費   │      30,675,000│         43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31,105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28,826,82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2,278,17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2 給      料 │     6,931,000│       6,929,7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300│◎ 一般職人件費          14,852,21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3 職員手当等 │     3,653,000│       3,639,63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13,365│◎ 国保賦課徴収関係費    13,974,61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4 共  済  費 │     2,116,000│       2,022,46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93,534│   4 共済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社会保険料             (80,32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7 賃      金 │       536,000│         396,58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39,42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7 賃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8 報  償  費 │       640,000│         351,14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88,855│     賃金                  (396,58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9 旅      費 │         8,000│           5,44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2,560│   8 報償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税務行政協力推進報償費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955,000│         617,93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337,06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51,145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3,467,000│       2,307,63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159,366│   9 旅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普通旅費                (5,44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3 委  託  料 │     9,383,000│       9,284,18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98,81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1 需用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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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1  総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2  徴税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継続費及び  │   予備費支出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 繰越事業費  │      及び 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額       │    流用増減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事故繰越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4 使用料及び │       222,000│         210,06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11,940│ 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(158,98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賃借料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燃料費                 (77,584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印刷製本費            (381,368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3,194,000│       3,062,04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31,95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2 役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(1,391,508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(916,126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3 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電算業務委託料      (9,284,188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4 使用料及び賃借料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事務機器借上料        (210,06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9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納税組合事務費補助金  (721,309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3│  │ 運営協議会費 │         693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693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202,67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90,32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運営協議会費 │         693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693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202,67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90,32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1 報      酬 │       368,000│         115,6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52,400│◎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運営協議会事業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,67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9 旅      費 │        64,000│          13,71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50,29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1 報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 72,000│          71,4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00│    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運営協議会委員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報酬                  (115,6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   10,000│           1,96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8,03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9 旅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4 使用料及び │        61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61,000│     費用弁償               (13,71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賃借料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11 需用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118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18,000│ 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(71,4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2 役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    (1,968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4│  │ 趣旨普及費   │         696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696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671,89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4,10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趣旨普及費   │         696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696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671,89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4,10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696,000│         671,89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4,105│◎ 趣旨普及事業             671,89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1 需用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印刷製本費            (671,895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2│  │  │ 保険給付費   │   4,392,37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4,392,37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4,139,676,094│              │   252,693,90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 療養諸費     │   3,766,453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3,766,453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3,591,458,773│              │   174,994,22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一般被保険者 │   3,711,012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3,711,012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3,544,208,645│              │   166,803,35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療養給付費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3,711,012,000│   3,544,208,645│              │   166,803,355│◎ 一般被保険者療養給付事業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3,544,208,64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9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一般被保険者療養給付費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(3,544,208,645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 退職被保険者 │      24,101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△2,772,000│      21,329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15,205,73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6,123,26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等療養給付費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21,329,000│      15,205,73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6,123,265│◎ 退職被保険者等療養給付事業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,205,73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9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退職被保険者等療養給付費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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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2  保険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療養諸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継続費及び  │   予備費支出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 繰越事業費  │      及び 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額       │    流用増減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事故繰越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5,205,735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02款01項03目19節へ予算流用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772,000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3│ 一般被保険者 │      21,066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2,772,000│      23,838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23,642,40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95,59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療養費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23,838,000│      23,642,40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95,595│◎ 一般被保険者療養費事業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,642,40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9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一般被保険者療養費 (23,522,833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一般被保険者療養費（指定公費負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担額立替分）          (119,57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02款01項02目19節より予算流用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772,000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4│ 退職被保険者 │         126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126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50,60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75,39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等療養費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126,000│          50,60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75,394│◎ 退職被保険者等療養費事業  50,606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9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退職被保険者等療養費   (50,606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5│ 審査支払手数 │      10,148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10,148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8,351,38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796,61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料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10,148,000│       8,351,38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796,618│◎ 診療報酬明細書審査事業 8,351,382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2 役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手数料              (8,351,382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2│  │ 高額療養諸費 │     593,602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593,602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533,352,70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60,249,299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一般被保険者 │     589,122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589,122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530,671,07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58,450,92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高額療養費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589,122,000│     530,671,07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58,450,927│◎ 一般被保険者高額療養費給付事業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30,671,07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9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一般被保険者高額療養費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(530,671,073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 退職被保険者 │       3,56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3,56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,217,76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342,23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等高額療養費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3,560,000│       2,217,76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342,232│◎ 退職被保険者等高額療養費給付事業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217,76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9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退職被保険者等高額療養費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,217,768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3│ 一般被保険者 │         82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82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371,93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48,06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高額介護合算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療養費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820,000│         371,93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48,065│◎ 一般被保険者高額介護合算療養費給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付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371,93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9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一般被保険者高額介護合算療養費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71,935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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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2  保険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2  高額療養諸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継続費及び  │   予備費支出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 繰越事業費  │      及び 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額       │    流用増減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事故繰越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4│ 退職被保険者 │         1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1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91,92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8,07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等高額介護合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算療養費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100,000│          91,92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8,075│◎ 退職被保険者等高額介護合算療養費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給付事業                  91,92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9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退職被保険者等高額介護合算療養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(91,925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3│  │ 出産育児諸費 │      25,215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25,215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9,664,62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5,550,38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出産育児一時 │      25,2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25,2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9,660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5,54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金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25,200,000│       9,660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5,540,000│◎ 出産育児一時金給付事業 9,660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9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出産育児一時金      (9,660,000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 支払手数料   │          15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15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4,62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10,38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   15,000│           4,62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10,380│◎ 出産育児一時金現物給付事業 4,62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2 役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(4,620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4│  │ 葬祭諸費     │       7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7,0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,200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8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葬祭費       │       7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7,0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,200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8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7,000,000│       5,200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800,000│◎ 葬祭費給付事業         5,200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9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葬祭費              (5,200,000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5│  │ 移送費       │         1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1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一般被保険者 │          8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8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8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移送費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 80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8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 退職被保険者 │          2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2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等移送費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 20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3│  │  │ 国民健康保険 │   1,557,054,000│       2,515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1,559,569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1,559,145,65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23,34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事業費納付金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 医療給付費分 │   1,059,264,000│       2,082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1,061,346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1,061,344,59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40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一般被保険者 │   1,055,328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1,055,328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1,055,327,36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3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医療給付費分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1,055,328,000│   1,055,327,36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31│◎ 一般被保険者医療納付事業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1,055,327,36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9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一般被保険者医療給付費分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(1,055,327,369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（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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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3 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費納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医療給付費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継続費及び  │   予備費支出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 繰越事業費  │      及び 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額       │    流用増減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事故繰越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 退職被保険者 │       3,936,000│       2,082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6,018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6,017,22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77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等医療給付費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分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6,018,000│       6,017,22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771│◎ 退職被保険者等医療納付事業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,017,22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9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退職被保険者等医療給付費分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6,017,229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2│  │ 後期高齢者支 │     345,164,000│         433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345,597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345,596,59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40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援金等分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一般被保険者 │     343,771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343,771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343,770,70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29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後期高齢者支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援金等分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343,771,000│     343,770,70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297│◎ 一般被保険者後期高齢者支援金事業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3,770,70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9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一般被保険者後期高齢者支援金等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分                (343,770,703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 退職被保険者 │       1,393,000│         433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1,826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,825,89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0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等後期高齢者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支援金等分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1,826,000│       1,825,89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08│◎ 退職被保険者等後期高齢者支援金事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業                     1,825,892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9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退職被保険者等後期高齢者支援金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等分                (1,825,892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3│  │ 介護納付金分 │     152,626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152,626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52,204,46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21,53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一般被保険者 │     152,626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152,626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52,204,46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21,53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介護納付金分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152,626,000│     152,204,46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21,535│◎ 一般被保険者介護納付金事業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2,204,46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9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一般被保険者介護納付金分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52,204,465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4│  │  │ 共同事業拠出 │           5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5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87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,12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金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 共同事業拠出 │           5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5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87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,12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金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その他共同事 │           5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5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87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,12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業事務費拠出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金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  5,000│             87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,125│◎ その他共同事業事務費拠出事業 87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9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その他共同事業事務費拠出金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875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5│  │  │ 保健事業費   │     103,891,000│    △11,496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92,395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74,945,97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7,449,02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 特定健康診査 │      54,858,000│    △11,496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43,362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39,400,94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3,961,05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等事業費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（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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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5  保健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特定健康診査等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継続費及び  │   予備費支出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 繰越事業費  │      及び 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額       │    流用増減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事故繰越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特定健康診査 │      54,858,000│    △11,496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43,362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39,400,94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3,961,05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等事業費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1 報      酬 │     2,041,000│       2,037,93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3,062│◎ 特定健康診査事業      33,475,901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4 共  済  費 │       792,000│         738,22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53,774│   4 共済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社会保険料             (91,02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7 賃      金 │     2,979,000│       2,567,00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11,99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7 賃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8 報  償  費 │       131,000│          52,18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78,820│     賃金                  (592,916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9 旅      費 │       103,000│          48,56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54,440│   9 旅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普通旅費                (2,08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900,000│         845,98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54,01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11 需用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2,581,000│       1,890,28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690,717│ 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(146,088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印刷製本費            (174,96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3 委  託  料 │    33,470,000│      30,856,58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2,613,41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12 役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4 使用料及び │       365,000│         364,17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824│ 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(1,251,23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賃借料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(619,604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3 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特定健康診査委託料 (29,586,365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電算業務委託料      (1,011,636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◎ 特定保健指導事業         538,79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9 旅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普通旅費                  (48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1 需用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(390,213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2 役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    (1,23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3 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特定保健指導委託料     (33,837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２次健康診査委託料     (26,201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4 使用料及び賃借料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事務機器借上料         (86,83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◎ 国保保健指導事業       5,386,25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1 報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事務補助員報酬      (2,037,938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4 共済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社会保険料            (647,206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7 賃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賃金                (1,974,093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8 報償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糖尿病腎症予防連絡会議報償費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52,18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9 旅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費用弁償               (46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1 需用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(134,727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2 役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   (18,217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（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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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5  保健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特定健康診査等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継続費及び  │   予備費支出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 繰越事業費  │      及び 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額       │    流用増減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事故繰越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3 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健診みなし受診委託料   (72,5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保健指導評価検査委託料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26,048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4 使用料及び賃借料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保健指導教材借上料    (277,344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2│  │ 保健事業費   │      49,033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49,033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35,545,02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3,487,97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疾病予防費   │      49,033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49,033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35,545,02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3,487,97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1 報      酬 │     6,527,000│       5,572,08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954,911│◎ 総合健康指導事業      33,015,871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4 共  済  費 │     1,017,000│         986,49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30,509│   1 報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レセプト点検員報酬  (5,572,089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9 旅      費 │       246,000│         169,94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76,06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4 共済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2,249,000│       1,776,07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72,925│     社会保険料            (986,491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2,967,000│       2,229,55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737,450│   9 旅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費用弁償              (169,94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3 委  託  料 │     3,547,000│       1,023,84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2,523,15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11 需用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4 使用料及び │       381,000│         155,52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25,480│ 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(230,783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賃借料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燃料費                 (77,205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印刷製本費          (1,027,52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8 備品購入費 │     3,260,000│       1,219,32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2,040,680│     修繕料                (138,167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28,830,000│      22,404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6,426,000│  12 役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(1,1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保険料                 (52,5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27 公  課  費 │         9,000│           8,2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8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3 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レセプト点検等委託料  (903,036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医療費分析委託料       (70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4 使用料及び賃借料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自動車借上料          (155,52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8 備品購入費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備品                (1,219,32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9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短期人間ドック費用助成金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2,404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27 公課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公課費                  (8,2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◎ 医療費適正化対策事業   2,529,156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1 需用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(302,4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2 役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(2,174,17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(1,778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3 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電算業務委託料         (50,806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6│  │  │ 基金積立金   │          51,000│      41,394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41,445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41,437,95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7,04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 基金積立金   │          51,000│      41,394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41,445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41,437,95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7,04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基金積立金   │          51,000│      41,394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41,445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41,437,95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7,04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（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13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14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（款）   6  基金積立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基金積立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継続費及び  │   予備費支出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 繰越事業費  │      及び 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額       │    流用増減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事故繰越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25 積  立  金 │    41,445,000│      41,437,95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7,043│◎ 基金費                41,437,957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25 積立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国民健康保険基金積立金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1,437,957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7│  │  │ 公債費       │  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5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 公債費       │  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5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利子         │  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5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23 償還金利子 │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割引料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8│  │  │ 諸支出金     │      12,554,000│      88,021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100,575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94,802,47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5,772,52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 償還金及び還 │      12,554,000│      88,021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100,575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94,802,47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5,772,52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付加算金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一般被保険者 │      12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12,0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6,778,55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5,221,44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国民健康保険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税還付金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23 償還金利子 │    12,000,000│       6,778,55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5,221,445│◎ 一般被保険者国民健康保険税還付金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割引料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,778,55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23 償還金利子及び割引料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一般被保険者国民健康保険税過誤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納還付金及び還付加算金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6,778,555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 退職被保険者 │  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5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等国民健康保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険税還付金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23 償還金利子 │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割引料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3│ 償還金       │          54,000│      88,021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88,075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88,023,91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51,08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23 償還金利子 │    88,075,000│      88,023,91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51,083│◎ 償還金                88,023,917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割引料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23 償還金利子及び割引料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国庫負担金返還金   (79,037,283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療養給付費等交付金返還金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5,845,634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県負担金返還金      (3,141,000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9│  │  │ 予備費       │      10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10,0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0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 予備費       │      10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10,0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0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予備費       │      10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10,0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0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┴─┴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歳 出 合 計    │   6,250,000,000│     115,407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6,365,407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6,067,838,430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297,568,57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事故繰越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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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 成 30 年 度

富津市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

実 質 収 支 に 関 す る 調 書



（単位：円）

金 額

１ ６，１０５，００２，５２３

２ ６，０６７，８３８，４３０

３ ３７，１６４，０９３

（１）継続費逓次繰越額

（２）繰越明許費繰越額

（３）事故繰越し繰越額

５ ３７，１６４，０９３

６

４
翌年度へ繰り
越すべき財源

計

実 質 収 支 額

実 質 収 支 額 の う ち
地方自治法第２３３条の２の規定による
基 金 繰 入 額

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

実　質　収　支　に　関　す　る　調　書

区 分

歳 入 総 額

歳 出 総 額

歳 入 歳 出 差 引 額


